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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「牌」投標！你知多少？ 

※本文摘錄自法務部調查局清流月刊 104 年 12 月號 

◎許文忠（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政風室主任） 

 

借牌投標乃廠商間合意且具高度隱匿性，採購人員須謹慎防範。 

 

  阿如準備國考多年，終於榜上有名，並且分發到市政府某區公所

承辦採購業務，但是在上個月審查工程採購時，卻發現廠商的投標文

件有重大異常情形，於是趕緊報告標案主持人暫停開標程序，並由政

風單位移送地檢署偵辦。後來才知道，原來那家廠商是借牌投標。不

過，什麼是「借牌投標」呢？法律責任為何？ 

 

  政府機關辦理採購，為確保廠商具有足夠履約能力、專業技術與

施工品質，得依案件特性及實際需要，於投標文件訂定參標廠商基本

資格，若屬特殊或巨額採購，還可訂定特定資格，但倘不符合招標文

件規定投標資格之廠商，向符合資格之廠商借用相關證件，並以該符

合資格廠商名義投標，這就是所謂「借牌投標」了！ 

 

  借牌投標違法了嗎？是的，違反了《政府採購法》（以下簡稱採

購法）。投標廠商如果有「另行借用他人名義﹍或證件投標」或「容

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」之情形，押標金得不予發還或

追繳（採購法第 31 條第 2 項第 2、8 款）、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決標並

得追償損失（第 50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）及列為不良廠商名單

（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、2、6 款、第 103 條第 1 項）。此外，

如有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獲取不當利益，行為人除有 3 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之外，並另針對廠商科以罰金（採

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、第 92 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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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雖然違反的法律效果處罰相當重，然工程會統計 103 年之採購爭

議案，在受理申訴列為不良廠商 472 案中，因借他人名義投標（含容

許借用本人名義）而刊登採購公報，即高達 196 件，借牌投標似乎非

常普遍。故機關發現借牌投標，應依法追繳押標金、刊登採購公報及

移送地檢察署偵辦，倘機關認為事實尚待查證，則可憑地檢署或法院

審理結果處斷，實務運作上，並應注意工程會作成的相關函釋： 

 

一、招標文件未載明不予發還及追繳押標金規定，可否依採購法第

31 條第 2 項為之？機關辦理招標，應於招標文件規定投標廠商

須繳納押標金，並「得」規定不正行為等不予發還及追繳之情

形，倘招標文件規定須繳納押標金，卻漏未載明押標金不予發

還及追繳之情形，致廠商無從所得預見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

不僅不得追繳押標金，亦應查察有無違反《採購人員倫理準則》

第 7 條、第 12 條及第 13 條之規定。 

 

二、廠商涉嫌借牌投標罪，惟經檢察官處以緩起訴處分，採購機關

後續處置作為為何？採購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1款或第 2款之

情形，並未以司法機關起訴或判決為要件，如依緩起訴處分書

內容發現有是類情形，應依該條款為停權之處分，並通知廠商

自刊登之次日起 3 年內，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

廠商，倘有繳納押標金者，並應追繳之。 

 

三、第一審法院判決無罪惟二審有罪定讞，機關得否為採購法第101

條第 1 項第 6 款處分？依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，

廠商犯第 87 條第 5 項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，機關即應依規

定程序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則第一審雖為無罪之判決，後經判

決有罪定讞者，基於舉輕明重原則，亦應審視有無符合第 101

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，並依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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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免失衡並有違公共利益。 

 

四、機關為追繳押標金及刊登採購公報，其處分性質及時效為何？

追繳押標金係屬管制性不利處分，採購法並未規定行使時間限

制，適用《行政程序法》第 131 條第 1 項 5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

之規定，因《行政程序法》未規定時效，類推適用《民法》第

128 條前段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。另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

之停權處分（除第 6 款外，其他款未以司法有罪判決為要件），

屬《行政罰法》第 2 條其他種類行政罰，適用或類推適用《行

政罰法》第 27 條第 1 項 3 年裁處權時效，應依第 27 條第 2 項

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，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

後，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。 

 

  借牌投標乃廠商間合意且具高度私密及隱匿性，實務上常以查無

主觀上不法意圖而予不起訴處分，採購人員只能從客觀事實進行判

斷，不易取得行為人主觀犯罪故意。本文最後提出三點建議，期能有

效事前防範與遏止： 

 

一、加強審標及履約管理：廠商借用他人證件參標，於投標或履約

過程中，多有跡象可循，如有工程會所稱投標文件或押標金由

同一人或同一廠商繕寫備具或繳納等重大異常關聯情形；於履

約期間，並應注意廠商有無違法轉包、代表出席會議非得標廠

商員工、技術設備欠缺或履約能力不足，或對於機關人員有行

求、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等情形。 

 

二、建立定期清查之機制：法務部雖曾於 103 年 9 月 17 日以法檢

決字第 10304542420 號函，請各檢察機關將涉及採購法相關刑

事案件之緩起訴處分書提供採購機關，惟機關仍應建立定期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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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機制，固定時間自行查詢「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」及向

地檢署洽索緩起訴處分書，以免裁處權罹於時效而消滅。 

 

三、檢視其他法律之適用：借牌投標之廠商除適用採購法外，若為

營造業者，亦適用《營造業法》第 5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，若

為技師者，則適用《技師法》第 6 條第 2 款及第 19 條第 1 項

第 1 款，此外，倘係對於公務員違背或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行賄

者，更應以《貪污治罪條例》第 1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處斷。 

 

【廉政小叮嚀】 

   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，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，公務員

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！ 

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-286-586 

 

【廉政署受理檢舉方式─多元管道】 

一、「現場檢舉」方式：廉政署成立 24 小時檢舉中心(臺北市中

山區松江路 318 號 2 樓)，由輪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眾檢舉

事項。 

二、「電話檢舉」方式：設置「0800」檢舉專線，電話為

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三、「書面檢舉」方式：郵政檢舉專用信箱為「台北郵政 14-153

號信箱」。 

四、「其他」方式： 

(一)傳真檢舉專線為「02-2562-1156」。 

(二)電子郵件檢舉信箱為「gechief-p@mail.moj.gov.tw」。 

 
 

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政風室 關心您 


